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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national strate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is not a simple technical strategy, but a macro overall grasp. The forma-
tion of counties and cities has clarified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dustries and pointed out the 
key to rural development. County and city mix together, confuse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reveal the cause of rural withering. The division of county and city clarifies the development of re-
gional industry and expounds the direc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county and c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useful opinions for the imple-
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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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是时代发展催生出的国家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策略问题，而是一

个宏观的整体把握。县市生成，明确了区域产业的发展，指出了乡村发展的关键。县市混同，混淆了产

业分工，引发出乡村凋敝的原因。县市分置，重新厘清区域产业的发展，揭示出乡村振兴的方向。文章

基于县市关系的规范，从宏观的角度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出了有益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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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对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该战略的布置具有极强的时代

意义。乡村振兴战略将我国的农村问题再次展现在大众视野中，不仅表达了国家对当下农村经济发展问

题的关注，还表达了政府要将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摆在首要位置上的决心。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2018 年

1 月 2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提升

农业发展质量、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其中，写在首位的就是要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要求严守耕地

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配合对该《意见》的解读，中共中央、

国务院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以下简称<规划>)。在该《规划》

第十一章关于“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的内容中，再次将“健全粮食安全保障机制”放在了首位，“加

强耕地保护和建设”次之。其中明确提出，要按照“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要求，持续

巩固和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同时要严守耕地红线，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完成永久基本

农田控制线划定工作，确保到 2020 年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15.46 亿亩。 
上述《意见》与《规划》的发布，对我国农村的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保障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全社会期待并追求城镇化的背景之下，保护农村耕地从而振兴乡村的口号貌似与社会发展的意愿相

背离，实则不然。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与乡村振兴的目标之间并不构成冲突，城镇化不是指盲目地将乡

村并入城市，而是应当自始明确城市与乡村两域不同的发展目标，接受自然发展结果之下的城镇化，

同时在农业经济形态稳固的县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县、市设立之初，并不是为了区分人口数量、区

别资源分配等问题，而是国家为了发展不同的经济形态。县以农业为主，旨在发展农业经济，市以工

业为主，发展包括工商业在内的经济形态。因此，县与市的设置自始就承担了不同的经济发展责任。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因为拥有相对健全的基础设施，配备较好的福利待遇等，导致各地纷纷开始

开展“城镇化热”。撤县设区、撤县设市、县市合并等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涌现。撤县设市、撤

县设区的城镇化活动路径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农村耕地的减少。据相关研究成果表明，我国的城

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耕地面积就会减少 650 万亩[1]。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占有面积仅为 0.09 hm2，

还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 40%，世界人均耕地的警戒线为 0.053 hm2，我国部分地区已低于警戒线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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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镇化造成的另一结果就是大批量的农民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匮乏成为了普遍的现象。有调查

表明，目前我国进城务工农民数量超过 2.6 亿人，平均年龄为 37 岁左右[1]。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扩大，

未来 15 年内不排除有约 1 亿人的人口流动方向契合城镇化的趋势，其中就包括 5000 万至 7000 万的农

业劳动力。这意味着我国的粮食安全保障问题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既要解决农村耕地锐减的问题，又

要眼见农业劳动力的流失，城镇化的同时还要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消费需求，提升我国的粮食安全保

障能力已迫在眉睫。为了实现该战略中强调的粮食安全保障目标，本文提出通过调整县市关系实现县

市分置。县市分置的目的是加强对县的权力关注，稳固农业经济在县的发展优势，保证农业耕地的占

有面积，吸引已进城务工的人员回归至农业劳动力，逐步提升县的农业发展水平，这与国家提出的保

障粮食安全一脉相承。逐渐冷却盲目的“城镇化热”，遵循城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以大镇设市为例)，
回归县市设置的初衷，这既是实现县市在宪法意义上的理论回归，也是助力工农业发展的归位，明确

县市之间不同的产业发展需求。 

2. 县市生成与乡村发展 

“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强则国家富”。基于历史的选择，中国形成了一种集权的政治体制，权力

的配置不是基于分权的理念，而是基于分工的理念。分工的理念表现在区域发展方面，以县(农业)市(工
商业)分置的形式彰显出来，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应在认识县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上，如何更好

引导权力在县市之间进行配置。 

2.1. 县市生成与体国经野 

县作为我国三级行政区划之一，自古以来对于国家治理、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县的生成

始于春秋时期。秦统一后推行郡县制，是县制正式设置的开端。随着行政区划概念的发展，从广义上来

说，县作为一级行政区是指行政地位与县相同的所有行政区划的总称，包括了县级市、市辖区、自治县、

旗、自治旗、矿区、林区、特区等行政区。但本文强调的县属于狭义概念，突出农业经济建设对于县级

行政区的意义。而市最早是作为进行交易的固定场所出现的，秦汉时期，在大县城内几乎都有官府在指

定地区设立并由官府管理的市，与居民所住的区域严格分开。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市的概念则出现得较晚，

直至民国时期，法律才确立了市的建制。如今说起市，广义上分为三级概念，分别为直辖市(省级市)、地

级市和县级市，在我国台湾地区还有镇级市的存在(如彰化县下辖的彰化市)。 
《周礼·天官·序官》记载，“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这其

中，“体国经野”中的“国”，是指王都、封国之都及古国之都，在其中居住的大小贵族和工商业者，

称国人；而“国”的四周称郊，居住着周近族成员，亦属于国人；郊之外称野或遂，居住着外族成员

或战俘，称野人或氓、萌。中国二千多年中央集权下的郡县体制，是“体国经野”一种典型表现形式。

这其中，城市是作为政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呈现出来，因此，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即有城市产

生，但城市从未独立地以区域的面目出现，而总是从属于某一级具体的行政区域。自古以来，中国因

为以农业为经济主导，由此产生的“城市”，不是作为一个区域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监管中心存在

的，对其正确地理解应为“城”和“市”或者“城郭”(“三里为城，七里为郭”)，其中，“城”是作

为政区的治所所在，而“市”更多是作为物品的定期交换。中国漫长的郡县制，就是城市产生、发展

最好的注脚。 

2.2. 县市生成与产业分工 

市最初以商品交易为限，后逐步成为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县的发展历史则更为悠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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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自古以发展农业为传统，从而奠定了县以发展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地位。因此，县市设立之初即承担了

不同的责任。见图 1、图 2，海曙区、江北区、北仑区和镇海区是宁波市的老城区，其设立之初即承担了

发展工业及重工业产业的责任。奉化市(2016 年后撤县设区改为奉化区)、象山县、宁海县是宁波市下辖

的县，土地资源丰富，农业经济形态稳固，自始承担了发展农业经济的责任。通过对 2006 年至 2017 年

宁波市部分区县的工农业产值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县市本身的设立目的对其自身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区作为市的一部分，在工业产值比例上远超各县的水平。相应地，各县的农业产值也高于各区。 
 

 
Figure 1. Comparison of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between 2006 and 2017 in some districts and counties of Ningbo city (data 
source: Ningbo statistical yearbook in 2007 and Ningbo statistical yearbook in 2018) 
图 1. 宁波市部分区县 2006 年~2017 年工业产值比较(数据来源：2007 年宁波统计年鉴、2018 年宁波统计年鉴) 
 

 
Figure 2. Comparison of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 between 2006 and 2017 in some districts and counties of Ningbo city (data 
source: Ningbo statistical yearbook in 2007 and Ningbo statistical yearbook in 2018) 
图 2. 宁波市部分区县 2006 年~2017 年农业产值比较(数据来源：2007 年宁波统计年鉴、2018 年宁波统计年鉴) 
 

建国初期，县市的建制虽在我国已经确定下来了，但彼此之间处于一个相对隔绝的状态，这与当

时县市之间的关系分不开。在当时，我国绝大部分省份直接管理下辖的县与市，因此县市之间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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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治”的状态，从物理意义上而言，就显得彼此之间相对隔绝。此隔绝状态取决于当时的经济

制度。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当时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各级政府是按照行政区、行

政层次管理地区经济的，经济区与行政区的界线相一致[3]。为了满足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

在建国初期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会议通过了一项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会议明

确提出，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使我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决定的

作出与我国农村经济相对落后、城市资源更为丰富的原因分不开，在政策的作用下，由城市发展工业

经济成为了各地 GDP 增长的不二选择。为了保障工业发展资源的充沛，我国选择对城市和农村实行二

元管理体制。此管理体制的确立，加大了限制社会资源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流通的力度，资源分配以城

市发展为先。同时，各地普遍利用农业发展成果来推进城市工业化的进程，县与市在更大程度上实现

了分治、隔绝的状态。整体上而言，国家尽量避免市领导县的现象发生。在浓郁的时代特色与社会发

展需求的推动下，乡村以发展农业经济为主，彼此隔绝的状态也致使城乡之间的差异没有那么深入人

心。同时，国家为了保证农业有足够的动力支持工业的发展，在制度层面提出了一系列保障农业的措

施，如政务院在 1950 年发布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中明确提出了轻税稳定的农业税收政策，减轻农

民的税收负担；政府还实行优惠的农产品价格政策和收购政策，以保障农民的收益；同时增加对农业

的资金投入和物资供应，建国初期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但对农业的财政支出一度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

5.1% [4]。国家领导人也高度重视乡村农业的发展，毛泽东意识到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后，

国内可能会出现忽视农业发展的趋势，因此告诫全党：“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

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

完全错误的。”乡村在此基础上得以稳步发展。 

3. 县市混同与乡村凋敝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城市发展中，“市管县”的初衷，是想以“市”为中心，来带动“县”的发展，

而实践中呈现出的却是市“吃”县、市“刮”县、市“卡”县等现象，以致城市发展注重的是“土地城镇化”，

即从传统的间接经营土地变成直接经营土地，城市化热潮并没有给国人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3.1. 县市混同与市管县 

市管县体制又称市领导县体制，是指以市作为一级政权来管辖周边部分县和县级市的体制，其中

市对县级市的管辖在政策上属于“代管”。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市管县体制在城市发展的浪潮之

下迅速席卷了全国。首次试点市管县财政管理体制的省份是辽宁省，在此之后，其他各省也纷纷尝试

市管县的新体制。该体制试点的初衷，是为破除长久以来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给乡村经济发展造成的壁

垒，打破城市对乡村经济辐射的限制，希望借助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拉动县域经济的增长。为在全

国大范围内推广该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共中央于同年发布的《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领导县体制

的通知》，肯定了辽宁等省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市领导县体制改革的经验，认为该项体制有利于发挥

城市对农村的经济带动作用，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在这一契机下，全国开始大范围的进行撤县设

市、县市合并等活动，市管县体制加速了县市混同现象的产生。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99)2
号文件发出的《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指出：“要调整地区建制，减少行政层次，避免重复

设置。与地级市并存一地的地区，实行地市合并；与县级市并存一地的地区、所在市(县)达到设立地级

市标准的，撤销地区建制，设立地级市，实行市领导县体制；其余地区建制也要逐步撤销，原地区所

辖县改由附近地级市领导或由省直辖，县级市由省委托地级市代管。”至此，市管县的行政体制得以

全面确立[5]。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0.83051


张佳宁 
 

 

DOI: 10.12677/ojls.2020.83051 363 法学 
 

3.2. 县市混同与撤县设市(区) 

撤县设市(区)是指撤销县作为一级行政区的行政建制，将其变更为接受地级市管辖的县级市或市辖

区，见图 3。为了更为客观地反映撤县设市(区)对县市混同的影响，本文特选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1999
年至 2017 年间的县数、地级市数、市辖区数的数据，见图 4、图 5、图 6。不难看出，在短短数十年间，

由于受到国家行政区划政策调整的影响，县的数目直线下降。相应地，地级市与市辖区的数目逐渐攀

升。 
 

 
Figure 3. A schematic diagram of a city (district) in a county 
图 3. 撤县设市(区)示意图 
 

 
Figure 4. Change map of the number of counties from 1999 to 2017 (data sourc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图 4. 1999 年~2017 年县数变化图(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Figure 5. Variation chart of municipal districts from 1999 to 2017 (data sourc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图 5. 1999 年~2017 年市辖区数变化图(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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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Change map of the number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1999 to 2017 (data sourc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图 6. 1999 年~2017 年地级市数变化图(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因此，县市混同的现象不仅体现在市管县体制上，还体现在撤县设市(区)的制度改革上。县市混同的

现象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工业化进程之快，城市化发展被提上各地政府的议程。加强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

用和破除城市对农村经济辐射的限制，已然成为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目的。我们要明确的是，无论

是启动市管县体制，或是开展撤县设市(区)活动，初衷是希望城市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城乡共同进

步，而不是单纯将其作为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一种手段。但实际上事与愿违，县市混同的弊端随着社会迭代

也逐渐显现出来。在县域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弊端尤为明显。市通过领导县剥削县域发展所需的资源，

以满足自身发展需求，县域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分配与合置，“市刮县”、“市挤县”的现象层出不穷，

城乡差异在市管县体制中进一步扩大。同时，盲目撤县设市(区)后，县在名义上成为了某地的县级市或市

辖区，貌似契合城镇化的趋势，但实际上仍在履行县的职能—以发展农业为基础产业，导致县域内工农业

发展混乱，产业关注随波逐流，没有因地制宜。最终为我们所看到的局面是，县市混同的发展方式既阻碍

了城市化的进程，又制约了农村农业的发展。耕地沦为城市发展的土地，土地掠夺通过市管县、撤县设市(区)
的方式“合理”地进行着，耕地流失现象具现；同时，农民向往城市而放弃传统的耕地事业，进城务工成

为潮流，农业生产力严重不足，农村人口比例失调。乡村在这样的打击之下逐渐走向凋敝。 

4. 县市分置与乡村振兴 

如上所述，县市混同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市管县、撤县设市(区)、县市合并等，而县市分置是指权力关

注下的县域调整方式，强调县脱离市的领导或市的代管。其中，省直管县是县市分置的典型形式。省直

管县强调县从财政上先脱离市的管理，然后逐步实现行政体制上的脱离，最后实现省辖的模式。届时，

省同时分管行政区域内的市与县，主要体现的是行政权力对于行政区域的划分。除此之外，大镇设市是

县市分置状态下的另一种结果。大镇设市强调的是县城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县下辖的镇作为县域内城

镇化的集合，发展到一定的设市标准后，即可单独设市或与县合并设市。 
改革开放以后，县与市都强调工业化和城镇化，但其二者在考核上还是分别有所侧重的。例如城市

更注重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是人民政府的工作重点；而县政府的工作重点

仍是农业，主要表现为“三农”问题。因此上级政府在对市和县进行考核时，侧重点并不一致。除此之

外，市与县的本质初衷也有所区别，市政府可以从原来的“农业政府”名正言顺地转向工商业。但中央

规定，地县党委、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农业和农村工作上[6]，县依然有其自身的发展目标。因此，

通过省直管县与大镇设市的方式实现县市分置后，农业发展的要求则更为县所重视，县的发展不应再过

分期待权力配置对区域划分的作用，而是应当顺应自然发展的趋势。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振兴，

农村的耕地不再陷入因为“撤县”而带来的失地恐慌，粮食安全得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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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县市分置与宪法回归 

为发挥行政权力在县市分置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浙江省是全国最早开展省直管县系列改革活动的

省份。改革内容主要包括强县扩权、县财省管等。到了 2010 年，中央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 30 个县作为

省直管县改革活动的试点县。非试点县也在中央精神的引导下稳步开展省直管县改革的探索。2013 年召

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发布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推进省直管县体制的改

革”，可以看出，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正在我国循序渐进的深入。 
县市分置体制的推行体现了宪法回归的意义。我国宪法第 30 条明确规定了行政区域的划分，其中第

二款规定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第三款规定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换言之，

我国宪法明确了市、县都隶属于省的管辖，它们处于同一层级，规范而言不存在“市管县”的行政隶属，

“市管县”仅在直辖市和较大的市中作为特殊情形而存在[7]。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市管县体制改革，

严格意义上而言超越了宪法的规定，无合法依据。除此之外，各省为了加快推进城镇化而实行的撤县设

市、撤县设区活动也缺乏具体的标准和依据。在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中只是笼统地概述了县区的权限，没

有规定撤县设市、撤县设区的标准和依据。因此，在实际执行情况中，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没有受到法

律或行政法规的规范，在制度层面仍缺乏一定的基础，导致各地政府对于县市区划的调整呈现出一定的

主观性与随意性。落实好省直管县体制的改革，不仅有助于约束县市之间随意的区划调整，达到县市分

置的目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实现宪法的理论回归。 

4.2. 县市分置与城乡融合 

本文认为，县市分置后的理想状态是改变县市混同的现状，将县市发展为区域中两种不同的聚集形态。

其中，县包括了城市和农村，市也包括了城市和农村。但由于县市设立目的不同，会引导城市与农村之间不

同的资源流动方向。理想结果是县以其城镇化发展结果反哺农村与农业，逐渐扩大农业在县中的产业占有量；

市的农业经济则持续支持城市中心区域的延伸与拓展，最终实现县市完全两异的发展模式，见图 7、图 8。 
 

 
Figure 7.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diagram of the county after the separation of county and city 
图 7. 县市分置后县的发展形态示意图 

 

 
Figure 8.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diagram of county and city after separation 
图 8. 县市分置后市的发展形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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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各异的发展形态能够加快工农业归位的进度。县、市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经济基础不同。县下辖

的乡以农业生产为主，市设立最初的目的是发展工业与工商业。县市混同带来最直接的结果是农业的凋

敝，既包括耕地的流失，也包括农业劳动力的不足。有学者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对省直管县影响农民收入

的政策效果进行研究，发现农业大县明显受益于省直管县政策的实施，落实该政策是农业大县走上农业

强县的重要途径，省直管县的进一步开展须加强对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和农业大县的试点工作[8]。
该结论的得出证实了县市分置改革思路的正确性与科学性，县市回归背后的意义是工业与农业的归位。

在县市都面临着城乡融合境况的前提下，强调县域内城市对农村的反哺，鼓励市域内农村对城市的支持，

使县逐步走向农业大县与农业强县，使市不断扩展其城市中心区域，方才符合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时代

要求。 
大镇设市是县市分置背景下县城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如果说省直管县是通过行政权力的分配实现

县市分置的目的，是一种主动型改革，那么大镇设市则是一种被动型改革，强调县下辖的乡镇各自发展。

其中，乡以村为集合，重点发展农业。镇原则上也是以农业为发展对象，但不排除个别大镇以发展工商

业经济为主，已具备小城市的特征。改革开放以后，乡镇的经济活力大幅提升，其内部形成了一批具有

城市特征的大型市镇，从经济发展水平到人口规模都初具雏形。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由于部分乡镇的

工业基础较好，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进入本地的工业领域和服务业领域，其乡镇规模可能已然超过了

中西部地区的某些县级市。 
大镇设市后反哺县农业经济，为县走上农业大县和农业强县争取更多资源。学界通说大镇设市的途

径主要有两种，一为县下辖市，二为切块设市。县下辖市即要求创制一级新的行政区划——镇级市，这

在我国台湾地区存在。有学者提出现行我国设置行政区划的总体思路是减少层级结构，精简机构设置[9]，
故县下辖市不符合该思路，增加了行政负担。而切块设市是指大镇独立设县级市，本文提倡通过切块设

市的方式实现县城镇化的目标。因此，在大镇脱离县财政之前，其工业化成果可通过财政化途径、产业

化途径与城镇化途径实现对县农业经济的反哺[10]，满足县农业的发展需求，在城乡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县

的发展目标。 

5. 结论 

乡村振兴是国家基于时代背景提出的发展战略，将农村发展再次提上了国家议程。乡村振兴是与城

镇化发展趋势并行不悖的战略要求。本文通过论证县与市之间的关系，得出适合乡村发展与振兴的结论：

走省直管县与大镇设市的县域调整路径，通过县市分置回归宪法理性，立足于城乡融合的态势，培养县

市为区域中两种不同的聚集形态，稳固农业经济在县域内的发展优势，保证农业耕地的占有面积，逐步

提升县的农业发展水平，契合乡村振兴战略中粮食安全保障的要求，从而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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